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文件
粤高法发〔2024〕1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理

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的

指引（二）》的通知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为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推动粤港澳商事司法规则衔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实践，省法院制定《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的指引（二）》。现印发给你们，请传达给所辖基层人民法院，并遵照执行。
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省法院民四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2024年1月10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
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
司法规则衔接的指引（二）
为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推动粤港澳商事司法规则衔接，完善证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理商事纠纷中出庭作证的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实践，制定本指引。
1.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中证人出庭作证的，适用本指引；当事人、鉴定人、勘验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参照适用本指引。
2.本指引所称“港澳证人”，指永久性居民身份所在地或者经常居所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证人。
3.港澳证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资格，当事人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主张其不具有证人资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港澳证人可以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免于对特定事项在人民法院作证。
5.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港澳证人出庭作证，也可以请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协助提取、调取港澳证人证言。港澳证人申请以视听传输技术方式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人民法院请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协助提取、调取的港澳证人证言，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由当事人进行质证。
6.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组织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
7.人民法院组织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应当在七日前通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并发送出庭作证申请书副本。
8.一方当事人申请两名以上证人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征询申请方的意见后，确定证人出庭顺序。
当事人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证人出庭拟证明的事实，先组织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一方申请的证人出庭，再组织另一方申请的证人出庭。
9.人民法院组织交叉询问的，依次由申请方进行主询问，对方进行反询问，申请方进行复询问。审判人员可以进行补充询问。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变更上述询问顺序，或者组织对同一证人进行多轮交叉询问。
10.主询问一般应当围绕出庭作证申请书载明的作证主要内容进行。反询问和复询问一般应当围绕前序询问中证人作答的内容及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
1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的询问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存在威胁、侮辱证人或者不适当引导证人等情形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并要求询问人撤回或者变更询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认为询问存在上述情形的，可以提出异议。存在上述情形的，证人作答的内容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12.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下列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八条规定的不适当引导证人的行为：
（一）将待证事实假定为已证事实后加以提问；
（二）明示或者暗示希望证人作答的内容；
（三）借助语气、动作等对证人作答进行提示或者影响；
（四）其他不适当引导证人的行为。
13.下列内容，审判人员应当询问证人：
（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涉及身份关系的；
（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诉讼的；
（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六）其他应当由审判人员询问证人的内容。
14.证人基于作证需要，申请查阅与作证内容相关的书面材料后作答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15.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证人与证人、当事人之间进行对质。
16.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主张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证人申请对此进行申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17.港澳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按照内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用和补贴标准计算；误工损失，可以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主管部门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主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工资中位数，按照误工当日汇率折合人民币计算。
18.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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